
小
忙

跑
现
场

本版编辑/吴 健
本版视觉/戚黎明

2026年5月15日
星期五8

962555

小
帮

民
有
呼

小区共有网球场居然“区别收费”，
开发商拥有产权受到质疑

高额年卡拦住业主
酒店租客却能直订

徐汇区名仕苑多位业主向“新
民帮侬忙”反映，小区内建有两片
网球场，由小区会所负责日常运
营。然而，当业主前往预订时却被
告知，必须先办一张7200元的会
所年卡才能预订。此举顿时在小
区里炸开了锅：“小区网球场应该
属于小区的公共设施，为何对业主
设置障碍，这不是霸王条款吗？”

“玻璃换了两次，越修越坏。”浦东新区
山水国际小区业主周女士向“新民帮侬忙”
求助，几年前，她通过小区物业找到第三方
施工队更换家中玻璃，没想到换了两次，渗
水不断。如今，物业却以“仅是推荐，不是施
工方”为由，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周女士说，羽山路383弄山水国际房龄

约20年，2021年，她发现自家卧室的2块圆
弧玻璃起雾，“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看着很
脏，又不是表面污渍，而且老起雾。”为了解
决起雾问题，当年她找到小区物业方绿城物
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绿城物业”），物业为她请来了一支外部施
工队，为她家安装两块新玻璃。周女士为此
支付了5000元现金，但对方没有开具收据发
票。她回忆，2021年换玻璃时，施工队由物
业方敲定，安装当日，物业管家全程陪同。

“换了几个月以后，我发现仍有漏气问
题。”据周女士讲述，经过数次沟通，2023年5
月，“绿城物业”答应帮助业主处理。最后，
在物业的“牵线”下，外部施工队再次到场，
这一次为周女士免费更换了两块玻璃。
然而，让周女士极度郁闷的是，第二次

更换不仅没有“根治病症”，还带来了漏水的
新毛病。“2023年换完以后，玻璃边缘经常有
水渗出，窗台下的墙皮脱落严重，想不到越
修越坏了！”周女士还说，第二次更换玻璃
时，施工队工人还忘记打胶，她发现后，物业
才派人重新打胶。
“2023年至今，窗台处常年渗漏雨水，墙

面受潮。我怀疑是当初工人密封胶没打好，
施工粗糙。这三年里，我向物业反映了无数
次，但物业一直说自己仅仅是‘推荐’，不是
施工方，把自身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周女士
诉苦，她还向属地浦东新区洋泾街道房办反
映过，无奈没有下文。
记者联系到山水国际小区物业方“绿城

物业”。一名负责人回应称，经联系，2021、
2023年为周女士家更换玻璃的施工队现在
拒绝上门维修，理由是“质保期已过”。他又
说，这支施工队不在“绿城物业”服务商
名单内，因此在整个过程中“物
业仅作推荐”，不承担后

续的维修责任。随后，这名负责人回复称，
物业目前只能为周女士适当减免物业费，无
法退还5000元安装费。
对于“绿城物业”的“撇责任”之说，周女

士无法认同。她指出，民法典第941条规定，
“物业服务人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部分专项
服务事项委托给专业性服务组织或者其
他第三人的，应当就该部分专项服务事项
向业主负责”。“我就是出于对‘绿城物业’
的信任，所以才通过物业联系施工队，
而不是自己去外面找。现在出了问题，
物业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不能一味
推到第三方身上。”周女士强调，物
业对第三方负有监督、管理责
任，“让一个连玻璃都换不好
的施工队进场，这本身就是物
业的失职。”
本报记者
夏韵

住户家中玻璃连换两次仍漏气漏水

信任物业找人修缮
问题迭出竟被甩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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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网球场现状

球场预订条件苛刻
业主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是一名网球爱好

者，刚好小区里就建有网球场，眼看着天气变暖，就
想着预订场地约朋友一起打打球。没想到去小区

会所预订场地时却被告知，业主想要
订场必须先办一张会所的年卡，价格
为7200元，然后网球场的订场费用再
额外计算。
“相当于业主要去小区网球场打

球，必须要先办一张7200元的年卡才
有订场资格。”王先生直言，如此苛刻的
订场条件让他无法接受。“我只想打网
球，会所其他的健身项目我都不感兴
趣，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强制绑定消费，
我认为不公平不合理。”
更让业主们无法接受的是，他们

了解到，同属一个小区的另一幢楼“帝
景阁”因为是酒店式公寓，里面的租客
能直接预订球场，不需要办理年卡。

为此，业主们纷纷质疑：“小区网球场应该是属于全
体业主共有的配套设施，为何租客能直接预订，业
主反而被拒之门外？”

业主权益不如租客
记者来到名仕苑调查。该小区是有着三幢大

楼的商住混合小区，其中“帝庭阁”和“帝逸阁”系住
宅楼，已出售给业主；“帝景阁”为酒店式公寓，产权
归开发商（上海新中汇房地产有限公司）所有，小区
会所也位于“帝景阁”。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网球场位于小区的公共

区域，非常醒目，共有两片标准化场地，占地面积超
过1000平方米，四周以铁丝网隔离，入口处有“铁
将军”把门。记者随后前往“帝景阁”二楼会所前
台，询问预订球场事宜。工作人员明确回复，小区
网球场仅对内开放，外人无法预订，如果是小区业
主，则需先办理会所会员卡，分为个人卡和家庭卡
两种，个人卡每月600元，家庭卡每月1200元，申请
人最低申请期限为12个月。也就是说，业主要打
网球的话，至少要花费7200元办理一张个人年卡
才能预订球场，然后再按照网球场日间60元/小时
和夜间100元/小时的标准，支付订场费。如果是
“帝景阁”住客，则无需办卡，可直接预订场地。当
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记者追问“为何会存在区
别”时，工作人员称，因为“帝景阁”住客支付的房费
中，已经包含了会所的使用费，所以无需另行支付。

明明是小区业主，使用小区球场却受到种种限
制，权益反而不如租客，为何会出现如此状况呢？
针对这一问题，小区业委会主任洪万康指出，其根
源在于小区网球场的控制权长期掌握在开发商手
中，“开发商认为网球场的产权是他们的，却一直拿
不出证据。”据洪万康讲述，为了查清网球场的归属
问题，自己专门去房管部门调取了“帝景阁”的房地
产权信息，其中土地状况明确显示，共用面积为
14746平方米。“这个产权证书证明，网球场是建在
共用面积上的，理应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所产生的
收益也应该归入小区的公共收益。”

业主要求收回产权
那么，关于住宅小区网球场的归属问题，究竟

该如何认定？知名物业管理法律专家黄友健指出，
上海市住宅小区内按规划配建的网球场，原则上应
归属全体业主共有。
对此，黄友健进一步作出说明，首先，民法典第

274条明确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
用设施”属于业主共有。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
司法解释，网球场作为小区的公共体育配套设施，通
常符合“不属于业主专有，也不属于市政公用”的特
征，依法应当认定为全体业主共有的部分。其次，上
海地方性法规与政策进行了具体落实。《上海市住宅
物业管理规定》第20条明确将“共有绿化、道路、场
地”及“其他依法归业主共有的设施设备”列为业主
共有。同时，上海市房管局的《业主共有房地产认定
通知》也指出，网球场通常被纳入业主共有认定范
围，开发商在初始登记时须列明并移交，这为网球场
归属业主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规范支撑。
黄友健表示，从规划实质来看，如果网球场属

于开发商（即大业主），那在规划上应有明确的显
示，并且有属于开发商专有部分的权属证明，在业
主的房屋买卖合同中也同时应有说明等。权属随
房屋出售转移，规划定性为小区公共体育配套，其
产权自然随房屋出售转移给全体业主。开发商作
为建设方，在将房屋售出后，无权对已计入公摊的
配套设施单独处置。
记者了解到，为维护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目

前小区业委会已经向开发商及物业发函，要求收回
小区网球场的所有权。同时明确网球场的使用人
为小区的全体业主与租户，所收的费用归入小区全
体业主的公共收益。
网球场能否顺利“收回”？业主权益能否得到

保障？“新民帮侬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李晓明


